
  

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(金融機構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金錢服務經營者獲得銀行服務  

  本文件闡釋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(金融機構 )條例
草案》 (《條例草案》 )如何改善金錢服務經營者與銀行的業務關係，
以及如何利便這類經營者獲得銀行服務。  

2 .   是否與某些客戶維持業務關係屬金融機構（包括銀行）的決

定 。 在 考 慮 是 否 與 客 戶 建 立 或 維 持 業 務 關 係 時 ， 銀 行 會 考 慮 多 個 因

素，包括有關業務關係會否為銀行帶來風險及銀行管理該些風險的能

力。  

3 .   考慮到匯款業務的性質，以及其運作目前不受符合現行國際

標準而實施的打擊洗錢監管措施規管，從打擊洗錢的角度來看，匯款

業務經營者一般都會被視為高風險客戶。  

4 .   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出的《防止洗錢活動指引》及其補充文件

（《指引》）規定，銀行在管理與被評定為較高風險客戶的業務關係

時，必須格外審慎並就該些客戶採取更嚴格的盡職審查。《指引》並

沒有規定銀行應單憑某類客戶的業務性質較易涉及洗錢活動，而設定

服務限制或拒絕提供服務。銀行如決定中止與某名客戶的業務關係，

應合理行事、就關閉戶口提供充足的通知期並盡可能解釋如此決定的

理據。  

5 .   《條例草案》引入金錢服務經營者發牌制度，規定這類經營

者須承擔同樣適用於其他金融機構 (包括銀行 )的客戶盡職審查及備存
紀錄責任。《條例草案》第 29 條訂明在沒有牌照的情況下經營金錢
服務屬刑事罪行。在日後實施的發牌制度下，金錢服務經營者會由主

管當局 (即香港海關 )監督，有關的法律依據，與監督《條例草案》所
涵蓋的其他金融機構的法律依據相同。  

6 .  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2 第 4 ( 2 ) ( a )條 ， 金 融 機 構 可 以 對
《條例草案》所涵蓋的金融機構 (包括金錢服務經營者 )進行簡化的盡
職審查。金錢服務經營者符合《條例草案》下的發牌條件以及就其遵

行客戶盡職審查的要求的情況接受規管，將給予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

一定程度的信心，根據其風險管控及其他政策與金錢服務經營者建立

或維持業務關係。因此，新的安排有助符合《條例草案》下的要求的

金錢服務經營者獲得金融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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